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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已立案暂未开庭审理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涉案的金额：29,098,783.00元 

 开庭时间：2020 年 12月 25日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公司将积极应诉，依法主张自身

合法权益，采取相关法律措施，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。鉴于本次涉

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。 

一、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

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近日收到南通市崇川区人

民法院发来的《民事起诉状》等相关材料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该案件尚未开庭

审理。 

二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1、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江苏优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被告：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事实与理由 

公司的募投项目智能系统集成中心、研发中心建设通过公开招标由原告中

标。2019年 9月 18 日，原告作为承包人与被告作为发包人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

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中标合同”）。 

2020 年初，被告因工程分包范围变更于 2020年 1月 18日与原告签订了《终



止协议》和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对照中标合同，分包范围减少了系统集成中

心厂房和传达室二的工程量，合同金额变更为 29,098,783.00元。 

原告认为合同施工范围变更后无法实现预期盈利，故诉请撤销 2020 年 1 月

18日签订的《终止协议》和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 

3、诉讼请求 

   （1）判令撤销原、被告于 2020年 1月 18 日签订的《终止协议》和《建设工

程施工合同》。 

   （2）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该项目作为公司募投项目，公司已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中标合同中减少的系

统集成中心厂房和传达室二的工程量发包给其他施工方，目前整个项目施工按计

划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募投项目的进度造成不利影响。本次涉诉金额占公

司营业收入比例相对较小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和核心竞争力造成较大

不利影响。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

准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，积极应诉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采

取相关法律措施，切实维护公司名誉和股东的利益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将根据该 

诉讼案件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2月 8日 

 

 


